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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鄉公所 113年度標售廚餘案契約書 
 

售貨人：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以下簡稱甲方） 

購貨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就甲方將廚餘售予乙方訂立買賣契約，約訂事項如下： 

第一條：契約期間：自 113年 5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履約情形良好

得經雙方合意以換約方式辦理續約一年。 

第二條：交貨地點：本鄉清潔隊資源回收場（得因實際需要更改至其他處所）。 

第三條： 

一、 回收價格及項目：廚餘每公斤新台幣               元。 

二、 契約期間前項所訂價格不受市場價格漲跌而變動。 

第四條：提貨方式、期限： 

一、 乙方須自備車輛及人員，至交貨地點自行裝載提運完畢。（小桶倒

入大桶之手續、大型廚餘桶概由乙方負責） 

二、 乙方於收購清運時，應開具三聯單由甲方人員簽字確認。 

三、 甲方基於環境衛生管理需要，乙方至少每週應載運 1次或 1次以上

廚餘物，機關得視收運量通知廠商加強載運廚餘物，乙方經甲方當

日通知三次未提貨者，或乙方於提貨日未能提貨逾一日者，甲方得

終止本契約。 

第五條：提貨須知 

一、 乙方提貨時不得污染現場環境，並應聽從甲方管理人員之指揮，如

有違反規定經通知仍不改善，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及没收履約保證

金。 

二、 乙方在本所場內操作機具，應注意本鄉清潔隊之建築物及設備，若

有破壞，乙方應予修護或賠償，若自通知修護期限內未修護，甲方

得以乙方之履約保證金為修護抵償，其有不足甲方得向乙方求償。 

三、 乙方運送途中如有廚餘回收物飛揚、濺溢致污染地面或發生其他事

故者，由乙方自行負責。 

四、 訂立合約後由得標廠商至本所指定地點過磅；若須載運至其他地點

地磅過磅時，應經中央標準局檢驗合格地磅過磅，費用由得標廠商

支付。 

第六條：繳款方式及辦法 

立合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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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收購廚餘之價金，每月結算一次，並於次月五日前依實際收購清

運數量乘以決標金額，以現金方式予甲方付清貨款。逾繳款期限七

日，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没收履約保證金，乙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違約之處罰： 

乙方於得標後，拒不履行合約，甲方除解除合約外，並沒收履約保證

金，且於兩年內不得參加本所廚餘變賣公開招標。 

一、 乙方不依契約規定繳款，應按逾期之日數給付甲方違約金，每逾一

日違約金以該次應繳款金額千分之三計算，該項違約金甲方得在乙

方履約保證金內扣抵，如有不足得向乙方追繳之。 

二、 乙方因逾期繳款被扣履約保證金或因毀損需以履約保證金抵償，致

履約保證金未達應繳納之額度時，乙方應於履約保證金被扣或抵償

之次日起七日內補足，否則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没收剩餘之

履約保證金，廠商不得請求任何損害賠償。 

第八條：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壹萬伍仟  元整，於契約期滿並繳清貨款且無其他待

解決事項時，無息一次退還。 

第九條：本契約須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如因防堵非洲豬瘟疫情，法令規章或政策

改變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本所認定不宜繼續執行時，本所得逕行終止本

契約，廠商不得請求任何損害賠償。 

第十條：雙方同意契約之爭議、合議由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管轄。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副本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由甲方留存】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法  定  代  理  人：鄉長  杜懿彩 

                          地                   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 138號 

                          電                    話：04-8922117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